
 
參考法令： 
臺北市寺廟使用市有土地處理要點 
臺北市政府加強清理及處理被占用市產計畫 
臺北市市有財產管理規則第十七條、第一百十四 臺北市寺廟使用市有土地處理作業流程 

寺廟

占用 

管理機關應
土地自自然於
期限內拆除 

函告占用人於

限期（一至三個 寺廟占

建時間 

59 年 3 月 27 日

以前（第三點）

59 年 3 月 27 日

至 83 年 12 月 31

日（第六點） 

84 年 1 月 1 日以後

非公用

公用 

以出售方式處理 

以出租方式處理 

以出租方式處理 

以提供有償使用方

式處理 

專案簽奉核准後依土

地法第二十五條完成

處分程序 

檢具契約書草稿專案

簽報市府核示並加會

財政局 

管理機關評估及所在地區公

所查核確屬公眾信仰且無妨

礙公共安全等特殊考量 

寺廟檢附現場四周照片

及舉辦公益慈善或回饋

服務市民活動資料 

管理機關檢具切結書

草稿專案簽報市府核

示並加會財政局 

協調搬遷返還及追收

無權占用使用補償金 

函請建管處以新

違建拆除 
無本要點之適用，依

一般占用方式處理 

不願返還 

1.符合寺廟登記規定者，函

請寺廟依規定向所在地

區公所及民政局辦理寺

廟登記等相關事宜。 

2. 不符寺廟登記規定者，

函請寺廟成立管理委員

會，訂定管理章程，並

送請所在地區公所及民

政局專冊列管 

另函請所在地區公所及民

政局，輔導寺廟辦理登記或

專冊列管（檢附奉核原簽影

本） 

寺廟完成登記並繳納

最近五年無權占用使

用補償金及出售價款

後辦理出售 

寺廟完成登記並繳納

最近五年無權占用使

用補償金後簽訂契約 

嗣後應敘明無權占

用之事實並就已使

用期間之無權占用

使用補償金定期掣

發繳款單，函請寺

廟依限繳納 

寺廟完成登記並繳納最

近五年無權占用使用補

償金並簽立切結書 

1.租約及奉核原簽送

財政局建檔列管 

2.管理機關應釐正土

地使用現況資料 

不得就尚未發生占用之期

間，預先要求繳納，以免形成

不定期租賃關係 本要點發布前已

提訴訟（第十三

點） 

符合本要點第四、五點所列情形得

暫不收回土地者，擬具和解條件會

知財政局及法規會簽報市府核定

後，以訴訟和解方式辦理 

申請強制執行 

寺廟不依和解

條件履行 

本要點發布前已

提供使用案件

（第十二點） 

依法院判決

結果執行 

應依本要點規定辦

理訂定契約或簽立

切結書 

無
法
辦
理
或
不
願
配
合
辦
理 

依一般占用處理方

式先行協調搬遷 

協調不成專案簽報

市府提起訴訟 

辦
理
出
售
者 

符合

承租

條件 

不
符
承
租
條
件 

不
願
配
合
辦
理 

得免追收占用期間之無權占用使

用補償金(第四點【85 年 1 月 1 日

以後占用無法免追收】) 

依臺北市市有財產管理規則第十七、一

百十四條規定適用期限為八十九年底

止 ﹛ ﹜占建物並交還
土地自自然於
期限內拆除 

交還土地
不願拆除
占建物 

△！ 

無判

決確

定 

己判

決確

定 

無法處理或經協調寺廟仍不願繳交無權占用使

用補償金者，依一般占用處理方式處理          


